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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nance & Accounting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

《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》的公告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40号

现将《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》予以发布，自2012 年

10月1日起施行。

特此公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8月10日

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

第一章  总则

第一条  为规范企业政策性搬迁的所得税征收管理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企业所得税法》）及其实施

条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

第二条  本办法执行范围仅限于企业政策性搬迁过程中涉及的

所得税征收管理事项，不包括企业自行搬迁或商业性搬迁等非政策

性搬迁的税务处理事项。

第三条  企业政策性搬迁，是指由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在

政府主导下企业进行整体搬迁或部分搬迁。企业由于下列需要之

一，提供相关文件证明资料的，属于政策性搬迁：

（一）国防和外交的需要；

（二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、交通、水利等基础设施的需要；

（三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、环境

和资源保护、防灾减灾、文物保护、社会福利、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

的需要；

（四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；

（五）由政府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有关规定组织

实施的对危房集中、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；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。

法规介绍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北京等8省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

试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8号 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北京等8省市开展交通运输

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2]71

号）、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

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 [2011]111号）及《增

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2号），现

就试点纳税人有关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事项公告如下：

一、除本公告第二条外，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前（以下

简称试点实施前）应税服务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试点纳税人，

应向国税主管税务机关（以下简称主管税务机关）申请办理一般纳

税人资格认定手续。

试点纳税人试点实施前的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按以下公式换

算：应税服务年销售额=连续不超过12个月应税服务营业额合计÷

（1+3%）。计算应税服务营业额的具体起、止时间由试点地区省级国

家税务局（包括计划单列市，下同）根据本省市的实际情况确定。

按照现行营业税规定差额征收营业税的试点纳税人，其应税

服务营业额按未扣除之前的营业额计算。

二、试点实施前已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并兼有应税服务的试

点纳税人，不需重新申请认定，由主管税务机关制作、送达《税务事

项通知书》，告知纳税人。

三、试点实施前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的试点纳税

人 ，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。

四、试点实施前，试点纳税人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具体程序由

试点地区省级国家税务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2号和本公告确

定，并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。

五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后，试点纳税人应按照国家税

务总局令第22号及其相关程序规定，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

认定。

按《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

事项的规定》（财税 [2011]111号印发）第一条第（三）项确定销售额

的试点纳税人，其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按未扣除之前的销售额计算。

六、试点纳税人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后，发生增值税偷税、骗

取退税和虚开增值税扣税凭证等行为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可以对其实

行不少于6个月的纳税辅导期管理。

七、本公告按照财税[2012]71号第二条试点日期规定的日期执行。

特此公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8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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